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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XX运输用于饲养的动物到达目的地未按规定报告案
	原原农（动监）罚〔2025〕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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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2月16日， 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居民罗XX到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农村局报案称：2025年11月6日，用东风牌挂车（宁CG3302）从启运地吴忠市同心县河西镇建新村新三社杨晓伏养殖场运输50头肉牛，办理了动物检疫证明（NO.6460748059），到达目的地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后未按照规定向所在地动物监督机构进行落地报告，导致运输的车辆被锁。违反了《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
	依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运输畜禽，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一）运输用于继续饲养或者屠宰的畜禽到达目的地后，未向启运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的；（二）未按照动物检疫证明载明的目的地运输的；（三）未按照动物检疫证明规定时间运达且无正当理由的；（四）实际运输的数量少于动物检疫证明载明数量且无正当理由的”。作出以下处罚决定：
 给予 罚款20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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